清河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今年以来，县发展和改革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清河目标，积极落实中共清河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2025年工作要点，不断提升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水平。
一、主要举措与成效
1.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确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4]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核心竞争力，是吸引投资、激发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县发展和改革局立足职责实际，多措并举，深入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不断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依法办事的法治环境。一是对照先进地区的营商环境举措并结合我县实际出台了《清河县2025年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建立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等一系列文件。二是建立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通过企业见面会、企业家座谈会、圆桌会议等形式，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了解掌握企业运行情况和存在困难，与企业共同剖析难点问题，谋划破解对策举措，不断打造新型政企互动模式。三是建立下沉走访服务机制。县领导深入企业实地调研，帮助企业解决共性问题，对企业家提出的诉求，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对现场不能解决的，及时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协调有关部门，持续助企纾困。四是拓宽诉求收集渠道，构建全方位政企沟通网络机制。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营商环境“24小时投诉热线”8166852、企业“110”服务直通车热线8292699、退役军人服务企业“秒办”中心等多渠道收集企业提出的问题诉求和建议，及时转办、督办、反馈，确保企业声音听得见、传得快、办得好。五是建立“企呼县应”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完善行业协会沟通协作机制，提升政策落地效率，不断提升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水平。
2.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提升依法治理成效
（1）统筹协调，规划引领。将推进法治建设纳入到《清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不断强化社会治理水平，进一步筑牢高质量赶超发展护城河。
（2）常态化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做好规范性文件立改废工作，按照省司法厅印发的《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立足职责实际，认真研究发改局牵头起草的规范性文件《清河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提出继续保留的建议。
（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立足行业监管责任，发改局积极组织学习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电力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二、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
县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范国正同志，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工作，紧紧围绕依法治县目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严格按照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结合岗位职责，扎实落实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 2025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GoBack]1.加强政治思想提升，切实提高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自觉性主动性。作为发展和改革局主要负责人，始终坚持持续提升政治站位，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政治责任，带头加强理论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将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先后组织局班子领学解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安全生产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统计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情报法》 、《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 、《反恐怖主义法》、《保守国家机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及《河北省平安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为契机，组织全体党员深入解读《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党内法规。另外，非常重视执法人员法治培训教育工作，完善了发改局行政执法人员学习群，及时组织全体行政执法人员参加线下线上法治业务培训学习教育，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执法能力。通过带头深入学习，进一步增强了法治思维和依法依规行政的理念，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和各级党委政府法治建设各项工作要求在本单位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充分发挥了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2.围绕中心大局，扎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的职责使命
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谋全局、抓大事，切实贯彻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是职责所在。为此，紧紧围绕中心工作，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绿色发展、落实民生工程建设等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促进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优质的法治服务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bookmark: OLE_LINK3]（1）强化经济发展法治保障，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今年以来，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主要抓手，根据我县营商环境实际，结合相关文件出台了《清河县2025年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组织召开了清河县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家座谈会，邀请各行业企业家代表与各相关单位面对面交流，听取企业意见，解决实际问题，并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建立包联台账，落实到位；配合县政协召开了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协商座谈会；定期召开了企业家圆桌会议，并推动成立行业协会、商会，强化与异地商会联动，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依托协会组织精准招商、行业展会等活动，促进产业链对接，推动技术合作与市场拓展，提升行业凝聚力与竞争力，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了政企常态化交流机制，每月编辑并印发一期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简报；各相关涉企责任单位定期入企，宣传惠企政策，红利政策直达快享，切实优化我县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2)强化生态环境保障，做好新型能源保障 
超康300MW风力发电、华润清河300MW风电场两个项目已于去年12月份开工建设，目前正在有序施工，睿储储能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3）强化民生福祉保障，抓好民生工程
  起草了《清河县落实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清政办字〔2026〕2号），并于3月6日以政府办名义印发，已下发至各责任单位。同时，对每项工作进行任务分解，建立详细的工作台账，明确分管县领导、责任部门和业务科室，持续组织推进，并组织各责任单位于每月25日前上报工作进展情况。                        
3.注重法治建设，提升依法治理成效             
（1）加强机关法治队伍建设，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为加强行政机关人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建立学法用法普法长效机制，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制度，局党组把法治学习纳入领导班子理论中心组学习内容，积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同时，组建了行政执法人员政务微信学习群，及时组织全体行政执法人员参加了线下线上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执法能力。
2.严格执行入企扫码和“企业宁静日”制度。不断强化主体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努力做到入企有因、到企有据、服务见效，行政执法力度不断优化，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成效进一步促进，持续优化了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3、严格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为构建法制建设长效机制，发改局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3、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为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确保重大决策科学、民主，发改局严格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以及“三重一大”会议制度。
4、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发改局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坚决杜绝暴力执法、过激执法、野蛮执法，未发生过损企伤民等不文明执法的现象。
5.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提升全民法治意识。立足行业监管责任，发改局积极组织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电力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6、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全力做好稳定工作，不断加强法制宣传，同时，做好日常隐患排查工作，切实推动影响稳定矛盾问题就地解决及时解决，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规模性聚集上访事件，坚决防止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三、不足方面
（一）法治理论学习不够系统深入。尽管坚持学法，但理论的系统性学习还不够全面深入，理解还不够深刻，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思想认识还不够充分。                                             
（二）安排的执法力量不足。单位法律专业知识人员较少，同时，随着机关职能的不断增加，执法人员队伍相对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强；
（三）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对新增的职责，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依法行政工作的要求，认真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及时制订和落实依法行政工作措施和安排，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尽职尽责。

                            2025年12月31日
